
臺北市中正區河堤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

課外社團招生簡章 

一、依據：(一)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。 

       (二) 學務處 114 學年度工作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落實活動課程理念，擴大學生學習領域，透過多元且豐富的社團活動，長期

培育學生多元能力與興趣，達成擴展學生學習經驗以及發展學校特色之目標。 

三、實施內容：詳見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外社團開課總表(發布於校網最新消息，如 

          需紙本請洽學務處訓育組)。 

四、上課時間：自 115/02/23（一）至 115/06/29（一）止，依各社團班別每週固定時

間上課，國定假日及學校補假日不上課、不補課；05/11(一)河堤國小園遊會補假

一天(暫定)。 

五、招生對象：114學年度本校國小一~六年級學生。 

六、報名步驟：採網路報名，請詳閱簡章說明以保障個人權益。 

    (一)進入河堤國小網站首頁→點選公告彙整→最新消息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外社團報名】；或以手機掃 QR CODE： 

 

 

(二) 點選右上角【登入】，登入後請修改聯絡電話，在截止報名前，您都可再登入

修改報名資料或取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(三) 目前 114學年度一~六年級在籍學生選本校學生，並輸入身分證號、生日，即可進

入報名系統。 

 

 

 

 

七、報名作業期程： 

內容 說明 日期 

第一階段報名 

請利用手機、家中或市立圖書館電

腦進行網路報名(也可以到學務處借

用電腦) 

114.12.08(一)9：00~ 

114.12.09(二)23：55止 

第一階段 

額滿社團抽籤 
額滿社團，將進行電腦隨機抽籤。 114.12.10(三)  

公告第一階段 

錄取名單 

家長可登入系統查看錄取結果。 

未錄取者，可參加第二階段未額滿

班別報名。 

已錄取者無意保留優先資格，可於

登入系統自行退選。 

114.12.10(三) 16:00以

後 

第二階段報名 

未額滿社團開放第二階段報名。 

未額滿班別將公告在校網，或登入

報名系統查看，敬請留意。 

114.12.11(四)13：00~ 

114.12.14(日)23:55止 

第二階段 

額滿社團抽籤 

第一階段已報名者，於成班後優先

錄取。 

額滿社團，進行電腦隨機抽籤。 

114.12.15(一) 

公告 114學年度

下學期課後社團

錄取名單 

家長可登入系統查看錄取結果。 

學校穿堂將公告錄取名單。 

已錄取者欲退選，請洽學務處辦

理。 

114.12.15(一)12:00以後 

製作繳費三聯單  
114.12.16(二)至 

115.01.02(五) 

發下繳費三聯單

完成繳費 

請於期限內完成繳費，否則視同放

棄，並由備取生直接遞補，不另行

通知。完成繳費後申請退出社團，

必定扣除行政作業費用(30%)。 

115.01.05(一)至 

115.01.12(一) 

https://eschool.tp.edu.tw/jsp/act_register/actreg.jsp?schno=353602


八、報名注意事項： 

    (一)確定可開課的社團，會發下繳費三聯單，再進行繳費，未於繳費期限內完成繳

費視同棄權，由備取生直接遞補，不另做通知。 

    (二)繳費後，若因繳費人數少於報名成功人數，名額將依備取先後順序遞補；但若

因人數不足額致無法開班且沒有備取者，則會全額退費，敬請見諒。 

    (三)若報名人數超過招生人數，且超額人數足以成班，經考量師資與上課空間後得

增設新班。 

    (四)各階段公告錄取後即不接受轉班亦不得自行調換班別；僅接受尚未額滿班別報

名；新學期轉入生僅接受尚未額滿班別報名，其收費按比例計算。 

    (五)持有低收入證明者，可免費報名一項社團，惟所需材料用具、服裝及裝備仍須

自行負擔。 

    (六)開課後請依開課總表準時上課，恕不另發上課通知。 

九、課外活動退費規定： 

退
費
規
定 

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第十一條學

生參加課外社團之退費基準如下：  

(一)開課前申請退費者，扣除必要之行政作業費

用(30%)後，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。 

(二)開課後至未逾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，而

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 

(三)開課後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、未達

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

分之ㄧ。 

(四)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之三分之

二者，不予退費。 

(五)學校因故未能開班授課者，應全額退還費

用。前項退費基準，如學習材料費已購置成

品者，則發還成品。 

退費
辦法 

 退費請至學務處

訓育組申請，本

組將製作申請單

以供填寫。  

 退款所需帳戶資

訊收齊後，送至

總務處出納組退

費。 

 各項退費流程統

一於學期末進行

退費。 

 學生因法定傳染

病或其他因素原

班級停課時，退

還未上課之費

用。 

 

十、社團上課須知： 

⚫ 報名前請詳閱簡章選定班別。本校課外社團除心算班專利算盤須由老師代購，其餘

上課服裝與器具等將由老師開出建議符合安全之規格，家長可選擇自行購買或老師

代購。 

⚫ 上課地點將視開班狀況調整。 

⚫ 各項課程謝絕旁聽，以免影響學習權益及上課秩序。  

⚫ 活動期間請學童遵守一切團體規範，且由於社團上、放學期間無交通導護人力，請

家長自行接送或指導孩童自行上下課並注意其安全。 

⚫ 學生請假請事先於提出（病假可於當天來電洽分機 823），當天臨時課外社團請假專  

線：2367-7144轉 823。學生若當天未到校上課，除向級任老師請假外，請務必致  

    電學務處，告知當日課外社團課請假。請假或缺課者恕不退費。 

⚫ 臺北市教育局【防疫停課標準】如發現學（幼）童有疑似感染腸病毒之案例時，應

立即對該生進行適當之處置，並通知家長送醫就診，且為防範學（幼）童交互傳染

擴大流行，經診斷為腸病毒（含醫師確診及疑似），應請學生請假至少 7天，以降

低疾病傳播機會，若因上述事項請假恕不退費。 

⚫ 為顧及學生在校期間之人身安全，敬請家長協助提醒學生準時到校，避免過早 

     前往社團教室等候上課。 

⚫ 學生如繳費後有意願放棄原社團正取資格，轉至本校攜手班者，須於收到攜手 

    班「確定開班通知」三個工作天內，主動通知訓育組辦理退出社團；逾期辦理  

    者，本校將自應退金額中扣除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用（30%）後，退還未實際上課 

    之課程費用。 

⚫ 若有未盡事宜，依教育局相關規定事項辦理。 

 

十一、本招生簡章經本校社團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並經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
 

 

 

有相關疑問請電洽學務處 訓育組徐老師 23677144*823。 

 


